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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技術學院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第六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100 年 7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 

地點：志鵠樓四樓會議室 

出席人員：王春源  孫茂誠  張玉岑  吳傳壽  邱英嘉  于大光  王士榮  胡美山 

周美伶  陳淑如  蔡瓊萩  蔡清嵐  呂宛蓁  林秀姿  李慧嫺  方黃裕 

請假人員：王宇傑  蔡泰山  胡蒨傑  胡雅慧  林素霞  王冰如  廖文正  葉佳文  

          何碧蘭  張琳琳  陳天志   

主席：王春源 

秘書：高  正 

紀錄：廖淑如  

壹、主席致詞（略）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 

參、討論提案 

第一案：觀休管系 100 學年度專任教師新聘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觀休管系) 

說  明：一、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聘魏源金教師為本系專任助理教

授，聘期自 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止。(名冊如附件) 

二、本案經 99 年第 2 學期第 6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100.7.13）。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二案：化材系擬於 100 學年度新聘專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張幸慈 1位教師，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化材系) 

說  明：一、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於 100 學年度改名為化妝品應用系。 

二、化妝品應用系(化材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100 學年度新聘專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

員張幸慈等 1 位教師，聘期自 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止。 

三、張老師具有美容乙級及女子美髮丙級技術士證照，在業界有 11 年的實務工作資

歷。 

四、張老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外審成績為 83 分、86 分、88 分。 

五、本案經化材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100.5.26）審議通過，並於

6 月 23 日經面試委員會面試合格。 

六、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尊重化材系專業需求，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通過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新聘案。 

 

第三案：幼保系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擬新聘兼任教師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幼保系) 

說  明：一、幼保系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擬新聘兼任教師 3 名，其外審成績如下： 
助理教授：吳敘百老師為美國德州大學教育學博士，專長“課程與教學”，外審成

績為 85 分/85 分/85 分/85 分。 

講    師：李松澤老師為高雄醫學院、輔仁大學碩士，專長“小兒科”，外審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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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85 分/90 分/92 分/93 分。 

          許維葳老師為英國伯明罕大學碩士，專長“特殊教育”，外審成績為        

80 分/80 分/81 分/82 分。 

二、聘期自 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1 月 31 日止 

三、本案經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100.7.19)。 

決  議：尊重幼保系專業需求，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通過兼任教師新聘案。 
。 

 

第四案：化材系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新聘兼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化材系) 

說  明：一、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於 100 學年度改名為化妝品應用系。 

二、化妝品應用系(化材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新聘兼任講師級專

業技術人員謝薏茹、曾美芠、王誼綸(舊名王玉雲)與余奕輝等四位教師，聘期自

100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1 年 1 月 31 日止： 
（1） 謝薏茹老師將任教美膚保健課程，謝老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外審成績為

80 分、83 分、88 分。 

（2） 曾美芠老師將任教美甲藝術課程，曾老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外審成績為

78 分、78 分、91 分。 

（3） 王誼綸老師將任教美容美髮技術實習課程，王老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外

審成績為 82 分、85 分、90。 

（4） 余奕輝老師將任教美膚保健實習課程，余老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外審成

績為 85 分、90 分、91 分。 

三、本案經化材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100.5.26）及第 3 次系教評

會(100.6.21）審議通過。 

四、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尊重化材系專業需求，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通過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新聘案。 

 

肆、臨時動議 

散  會(13：25) 

 

紀錄 

 

主席 


